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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  總        則 

第  一  條  本細則依臺東縣臺東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訂定

之。 

第  二  條  臺東縣臺東市立（以下簡稱本市立）公墓、火化場、納骨堂、殯

儀館、多元環保葬區等各項設施由臺東市公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

負責管理及維護。 

 

第二章    公        墓 

第  三  條  申請使用本市立公園化公墓及多元環保葬區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

之： 

一、申請人應檢附「死亡證明書」一份，向本所填具「墓地使用申

請書」並繳納使用規費後，據以申請核發「埋葬許可證」，非

經本所核發「埋葬許可證」者不得收葬。 

二、營葬時應向公墓管理員出示埋葬許可證，按申請之墓區及墓號

使用。 

三、同一死亡者以申請使用一墓基為限，不得申請兩墓基合併使

用。 

四、使用土葬設施應先繳納使用費及保證金。自埋葬日起算兩個月

內申請保證金核退。如有違反規定、毀損公物時，於保證金內

抵扣之，不足者依法追繳。 



五、使用多元化環保葬區應檢附死亡證明及火化證明各一份向本所

申請並繳納費用，經本所核發使用許可證後始可於指定地點內

挖鑿穴位，植存骨灰或以符合環保標章之容器裝載骨灰埋入地

面下至少四十五公分，覆土後不得私自設置任何標誌或設施。 

 

第  四  條  使用本市立之各項殯葬設施應繳納規費。如符合免收條件或經本

所核准者，其骨灰(骸)應放置於納骨塔櫃位最上層或最下層。但

本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者不在此限。 

第  五  條  營葬時不得破壞墓園內任何設施，折損花木，亦不得毀損他人墳

墓，違者應負法律上之一切責任。 

 

第三章    火    化    場 

第  六  條  使用本市立火化場設備者，應於火化前一日前檢附死亡證明向本

所填具申請書，並繳納規費後取得火化許可證，提交管理人員始

得火化。前項申請書由本所免費供應。如遇特殊情形經本所同意

者不在此限。 

第  七  條  於本市立火化場火化後，骨灰如需進入本市立納骨堂放置並於三

十日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者，依照火化收費標準減免二

分之一使用費用。 

第  八  條  如逾火化時刻三十分鐘以上或遇火化爐發生故障時，火化時刻得

由本所另行安排，家屬不得異議。 

第  九  條  遺體火化後，限於規定時間內裝罐，骨灰點交其家屬領回，逾時

由本所處理，申請人不得異議。 

 

第四章    納    骨    堂 

第  十  條  申請使用本市立納骨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： 

一、申請人應檢附除戶謄本或死亡證書、火化證明或遷葬證明向本

所申請使用納骨堂，繳納使用費後取得使用許可證提交管理人

員按申請納骨堂樓層及選定位置，始得進堂安置。 

二、納骨堂限於放置骨灰或骨骸罐不得放置靈位牌。 

三、骨灰（骸）存放設施內不得燃燒香燭、紙錢等，以維護安全。 

四、骨灰進塔後，如欲更換塔位者，應繳納手續費後始可更換；手

續費以欲放置之納骨櫃位費用二分之一計算；更換至另一市立



納骨塔櫃位者，減徵使用費新台幣壹萬元；原放置於地下室

者，需補足差額後，始可更換。本手續費或減徵費用不搭配其

他優惠措施。 

五、本市立納骨塔櫃位提供使用權供市民使用，期限為 50年，產

權為本所。 

第 十一 條  使用夫妻櫃位可先以一位往生者登記繳費（兩位），將來合放

時，需提出死亡證明書向本所提出申請即可安放。 

 

第五章    殯    儀    館 

第 十二 條  使用本市立殯儀館應注意下列事項： 

一、館內不得喧嘩鬧事，應保持莊嚴肅靜。 

二、使用殯儀館各項設施，應由喪家提出申請，如委託他人代為申

請，應檢附委託書。 

三、喪家或有關人員應會同館方人員詳查遺體有無毀損或遺物。 

四、遺體冷凍期限以三十日為原則，超過日數加倍收費。 

五、停棺室期限以三十日為原則，超過日數加倍收費。 

六、免費或減半收費者，使用冷凍室、停棺室以十日為限。但本條

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者不在此限。 

七、租用禮廳應嚴守許可時間，不得藉故拖延，否則停止使用權；

在申請時間內，始得移棺至祭堂。 

八、禮廳佈置應莊嚴肅穆，不得擅自更改禮廳設施，如有毀損應負

責賠償。 

九、禮廳使用以節為單位，每節為三小時，七時至十時、十時至十

三時、十三時至十六時各為一節，如下一節無人使用，可延長

使用，每延一小時加收使用費。 

 

第六章    管          理 

第 十三 條  本市立各項殯葬設施得報經臺東縣政府核准後約僱管理員一至五

人，負責辦理下列事項： 

一、墓園及其他一切設施之維護暨使用管理事項。 

二、墓園之清潔、美化、綠化等有關事項。 

三、依據本所核發之「墓地使用許可證」測定墓基正確位置及指導

使用人依照規定埋葬造墓，並防止使用人擅自變更方向，超出



使用面積、變更墓型等事項。 

四、火化場設備使用管理維護事項。 

五、納骨堂使用管理維護事項。 

六、殯儀館、禮廳、停棺室使用管理及維護事項。 

七、上級人員之交辦事項。 

為完成上列各項工作，必要時得僱用臨時工人。 

第 十四 條  公墓、骨灰（骸）存放設施應設置登記簿永久存放，並登載下列

事項： 

一、墓基或骨灰（骸）存放單位編號。 

二、營葬或存放日期。 

三、受葬者之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地及生死年月日。 

四、墓主或存放者之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出生地、住址與

通訊處及其與受葬者之關係。 

五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應記載之事項。 

第 十五 條  公墓內棺柩或屍體，非經本所核准不得起掘。 

第 十六 條  本市立殯葬管理所應於每年年度前，將公墓管理情形報經本所轉

報臺東縣政府核備。 

 

第七章    附          則 

第 十七 條  本市立各項殯葬設施範圍內嚴禁一切不法情事，如盜墓、傾倒垃

圾等，違者依法辦理。 

第 十八 條  違反本細則之規定者，得視實際情形拒絕其使用及依照有關法令

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十九 條 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